关于印发《贵池区2024年水土保持

工作要点》的通知

贵水[2024]92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平天湖风景区、池州高新区、杏花村文化旅游区管委会，区直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和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实施意见》，按照全省水土保持工作会议要求，现将《贵池区2024年水土保持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工作。
                              2024年6月17日
贵池区2024年水土保持工作要点

贵池区2024年水土保持工作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实施意见》以及2024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全省水利工作会议和全省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精神，重点在推进水土保持体制机制走深走实上下功夫，全面加强水土流失预防保护，依法严格人为水土流失监管,加快推进水土流失重点治理,扎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评价等工作，提升水土保持管理服务水平，推动新阶段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为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和建设“五新贵池”提供有力支撑。

一、全面加强人为水土流失监管

1.划定水土保持重点区域。按照《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意见》及划定技术指南要求，配合省水利厅开展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工作及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修编工作。积极推动我区禁止开垦陡坡地划定范围，2024年11月底前向市、省报送我区禁垦范围。相关工作情况将纳入对镇、街年度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2.严格水土保持方案源头管控。从严审查审批水土保持方案，对不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等要求的一律不予许可，严守生态红线，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3.加强全链条全过程监管。建立并动态更新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情况台账，运用卫星遥感等多种方式开展在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全覆盖跟踪检查，抽取不少于10%的问题及风险点多的项目开展现场检查，督促生产建设单位严格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和表土资源保护利用等措施。加大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核查力度，重点加强对水土保持监测季报三色评价为“红、黄”色的项目、存在大型渣场及高陡边坡的项目核查。对监督检查、验收核查发现的问题，建立清单，跟踪督促整改，加强全过程闭环管理。
4.常态化开展水土保持遥感监管。根据省厅年度遥感监管工作方案，区水利局建立问题台账，实行对账销号，对2024年度遥感监管和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实施动态清零。

5.强化部门协同监管。与区工信、应急、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沟通对接，通报有关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违法行为，加强部门共同监管和联合执法，切实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
6.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区水利局加大水土保持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和曝光力度，强化以案释法、以案示警。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执法队伍建设，加大业务培训力度，提升综合执法水平。
7.加强水土保持信用监管。进一步规范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意见及相关执法行为，按要求将水土保持监管履职中产生的责任追究、行政处罚等水土保持信用信息，完整准确及时录入全国水土保持信息管理系统，为实施水土保持信用评价提供支撑。落实水利部水土保持信用评价制度，按要求开展水土保持相关单位信用评价，强化评价结果共享运用。以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监测、验收报告编制等咨询服务单位为重点，准确认定、及时报送列入水土保持“两单”的市场主体名单。
8.强化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管理。配合税务部门做好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工作，及时互通信息，掌握征收情况，及时足额征收到位。规范水土保持补偿费使用管理，完善水土保持补偿费管理台账，积极与财政部门对接，按规定专项用于水土保持工作，做好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到年底前，延续执行水土保持补偿费阶段性降费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
二、加快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9.全力推进“十四五”末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加快推进池州市贵池区新桥河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建设进度，确保12月底完成全部建设内容。抓紧辖区内“十四五”规划项目实施进度，科学谋划2025年度水土保持工程前期工作，完成余冲山、储家湾、万古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初步设计编制及审查工作，建立项目储备库，积极争取中央、省级水土保持项目资金支持。
10.因地制宜结合“和美乡村”打造生态清洁小流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立足水利部门职责，把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作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基础支撑，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按照《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配合省水利科学研究院完成《安徽省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结合本地实际，组织编制我区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作方案，做好与贵池区水利发展、现代水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林草、乡村振兴等规划衔接。
11.持续推进水土保持以奖代补建设。充分发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因地制宜，主体建设的思想。调动社会资本和全社会参与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认真总结2022~2023年度水土保持工程以奖代补试点工作的经验和做法，形成亮点特色，积极谋划2024年度水土保持工程以奖代补工作，形成一批可复制、易推广的成功经验，切实提升我区水土保持率。
三、创新完善水土保持工作体制机制

12.深化“放管服”改革。积极与发展改革等部门沟通对接，建立健全部门间信息互通机制，及时掌握生产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推动水土保持方案联动审批。做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水土保持要素保障，提前介入、主动服务，推动加快项目落地实施。加强区域评估和城市建成区划定成果运用，落实承诺制管理等惠企政策。

13.完善水土保持多元化投入机制。积极探索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多元投入机制。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建设以奖代补试点，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和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水土流失治理。

14.做好水土保持宣传工作。创新开展全民水土保持宣传教育，结合“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宣传活动，利用公众熟知的媒体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公众强化水土保持意识。继续开展水土保持国策宣传教育进党校、进机关、进学校，将水土保持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党政领导干部培训体系，提升党员领导干部水土保持法治意识，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
四、党建引领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

15.坚持不懈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坚决扛牢贯彻落实中办国办《意见》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实施意见》的政治责任，坚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全力破解水土保持工作中的难点和堵点问题。优化营商环境，坚持不懈为服务对象减负。以贯彻落实《意见》为契机,切实提升自身队伍能力建设。

